Authority 權威 「權威是一種能力或權利，要命令行動或順從，決定信仰或風俗，要求那些在權威之下的人順服，並且要為所宣稱之能力或權利解釋」──蘭姆（B. Ramm）。
　　權威或權柄的問題，一直是每位神學家關心的。按強生（R. Clyde Johnson）的了解，「它是神學問題，今天我們若要探索任何其他神學問題，均需面對這個問題」。我們怎樣解決這些問題，就成為今天神學的基礎，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，因為不管是敬拜、講道、行為、紀律，以至組織，均需接受真理審核的基礎。富希士（P. T. Forsyth{\LinkToBook:TopicID=471,Name=Forsyth, Peter Taylor}）對權威與神學的關係，有這樣的見解︰「權威的問題一抬頭，所有其他問題都會顯得次要……權威的原則基本上就是整個宗教問題的核心」。不同的權威形式，會產生不同的神學及宗教體系，並且也會說明神學體系之間的相異。
　　權威問題是相當複雜的，牽涉不同的主觀及客觀條件，我們假如不欲神學與靈性失去它們的平衡，主客條件就一定要各有其位置。其中要處理的問題，包括神（父、子、聖靈）的地位與角色、聖經、傳統、教會（大公的及地方的）、神學架構與系統、理性、良知、意志、感情或感覺，及信心等問題。我們若細心分析，就會發現每一種神學立場，都會給上述因素不同的位置；它們排放的先後，以及賦予的角色，和彼此不同的關係，就決定了不同的神學體系。
　　古典神學的一個共同點，是看神（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09,Name=God}）本身為一切神學的第一因（principium essendi），是一切神學活動的基礎，是首也是終。次之，就是承認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為神學認知的惟一來源。問題是人到底把啟示的重心（principium cognoscendi）放在哪裡（參認識論，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；此外，人對啟示的來源也有不同的看法，因而對那些構成真理的範圍，以至由此而引伸出來的教義，就不容易有一致的看法了。
　　在基督教歷史中，人對上述各因素有不同的評價，有時人會認為其中一項是最重要的，到一地步會把其他各項都貶低了。在處理權威問題時，較被忽視的是真理的至高來源與其他重心的關係。下述各點是不同時代的人採取的立場。
　　惟獨聖經
　　惟獨聖經（sola Scriptura）的原則，是在改教（Reform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6,Name=Reformation Theology 改教運動的神學}）時期提出的。基本上它認為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是神學惟一的資料來源，因此也是至高的權威。天地的創造主不是讓人憑空猜測祂自己的本性及旨意是什麼，祂已經把自己啟示出來，而聖經就是這種啟示的記錄；神昔日藉聖經向人說話，今天也沒有不同。從這個角度看，「聖經正是神啟示及解釋的記錄，它是完全的（足夠的），也是可理解的（明晰的）；亦即是說，它包含教會在這世上所需要之救恩及服事之道的引導……」──巴刻（J. I. Packer）。聖經是神啟示的道，又真實記錄了神要對人類說的話。
　　粗略看來，這立場似乎以為聖經是獨樹一幟，與其他因素無什麼關係，其實不是這樣的。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}）的位置極其重要，祂啟示及指引昔日作者寫下聖經，今日同樣幫助人去閱讀及明白它，正確地解釋它（參釋經學，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 釋經學}）；在這意義下，其他因素的功能和位置，就不能忽視了。
　　雖然作了這樣的解釋，聖經仍然是福音派及一切尊重聖經的教會至高無上的教師，以及信仰和行為的標準，是任何宣稱擁有權威的人的真正裁判。
　　傳統
　　「傳統」一詞較具彈性，它可以指聖經以外的一組資料，是被接納為使徒所寫，或與聖經同等重要的文獻，或是指教會議會（或教廷）的決定。無論怎樣定義，把教會傳統等同聖經權威是有困難的，它起碼對聖經的充足性有牴觸（參聖經與傳統，Scripture and Tradi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64,Name=Scripture and Tradition}），暗示聖經有些地方是不明朗或完全缺乏的，需要傳統來補足，因此聖經的權威需要聖經之外的材料作支持。官方傳達傳統的聲明，有時稱作教會「教導的職事」（拉丁文︰magisterium）【編按︰早期教會的「教導職事」，並沒有以之等同聖經權威的傾向。但進入中世紀，羅馬天主教會愈來愈把教廷對聖經的解釋，等同真理的延續】。教廷對聖經的解釋，可以透過會議（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的決議，或教宗（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的教諭，甚至教會輿論來發布。更正教拒絕這種傳統，認為教會不可能有無誤的教導職事，一切教會的教導及傳統，都要接受聖經的審查，換句話說，其權威是臣服於聖經之下的。
　　主觀標準
　　自改教運動以降，人愈來愈把真理的標準，從客觀轉移到主觀的範疇。人的理性、良知（Consc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310,Name=Conscience}）、感覺、經驗及信心（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443,Name=Faith}），慢慢就取代了聖經至高的地位，人認為上述的條件，才是決定福音意義及價值的最後標準，就如人對傳統的看法一樣，它們可以補足聖經的不足，實際上就是壓抑了聖經的權威地位。最能說明此點的，是坦普爾（Frederick Temple）在1860年寫的《論文及回顧》（Essays and Reviews），他說︰「當良知與聖經看起來有衝突時，敬虔的基督徒立刻知道他並不真正認識聖經……（聖經的）形式乃是能隨時適應我們的需要，它能使人尊之為至高的權威，卻又不會把枷鎖放在我們的頸上；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因為它的原則就是個人的判斷，把人的良知置於人與聖經之間，使良知成為最高的詮釋者；良知只能光照人，卻絕不會使人不服從」，最高的詮釋者亦是可以說最後一句話的人了。
　　無論我們怎樣組織權威的次序，有好些人為因素都會使之失效；下述只是犖犖大者︰
　　人的無知。不管我們遵從的權威模式是什麼，人在求知的過程，一定要有克倫威爾（Oliver Cromwell, 1599～1658，清教偉大的護教者）那種謙卑的心懷︰「我本著慈憐的心向你懇求，請想一想你是有犯錯之可能的」。
　　人的非邏輯性。我們不要忘記，新約許多書信，皆是使徒針對人不能把握及運用恩典之道而有的教導（如︰羅五20～六23）。
　　人的矛盾。許多神學體系看起來是服膺聖經的教導，而事實上它們是另有比聖經更高標準。這種矛盾的情況，在福音派神學家也屢見不鮮；表面上他們是擁護「惟獨聖經」的原則，很多時候卻是以神學傳統（尤其是宗派的傳統）來決定他們的信念。
　　人的不濟。很多人說他們尊崇神道的指引，實際上卻跟從別的標準。
　　彼得與亞拿尼亞和撒非喇的衝突（徒五1～10）；或保羅與彼得的衝突（加二11～14），都是現成的例子。
　　【編按︰從現實的層次來說，聖經權威與傳統的地位不常能夠清楚地劃分，因此「某些體系看似尊重聖經，而實際上卻遵從另一標準」，也不是太容易作的判語。聖經不是一本教義學教科書，而是神人相遇的記錄。在幾千年神人相遇的歷程中，聖經包含了許多不同的重心及資料，人選用哪一個重心來發展他的神學體系，會受許多當時社會、政治、文化，以至教會的主觀因素影響，卻沒有一個體系能說包含了聖經全部的重心。在選擇、維護以至貶壓聖經重心的當兒，天主教會認為大公會議和教宗的決定，比個人的或其他團體的更有代表性，到一地步他們把會議（參信經，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決定和教諭（參教宗權制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 教宗權制}）等同於聖經的地位。更正教一直抗拒這種一統性，而採取多元及互重的立場；這是好的，卻不能說更正教就沒有以某一人的解釋為最高依歸的傾向（比之於教宗對天主教的權威），路德之對信義宗，或加爾文之於改革宗，都是現成的例子。在解釋及運用聖經的努力中，無論人怎樣想遵從「惟獨聖經」的原則，都是站在整個解釋歷程中的一點，無論他對「惟獨聖經」的誠意有多大，也無論他有多大的創意，都不能宣稱是前無古人，不能抹掉（undo）前人對他的影響；或是這個傳統，或是那個傳統，他對聖經的解釋就是不可能沒有傳統。在這意義之下，有兩個原則是十分重要的︰尊重他人的看法，並嘗試向他學習；承認自己在解釋的過程，是有可能偏向單方面的真理，必須不斷返回聖經以求光照、矯正和補充。用杜勒斯（A. Dulles）的話來說，「封閉的心態是靈性上的悲劇」。至終說來，聖靈對我們的啟迪工作，是在基督的身體（參教會，Church{\LinkToBook:TopicID=284,Name=Church}），也是為了建立基督的身體而進行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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